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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追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或者“保荐机构”）作为湖

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股份”、“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福星股份追认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追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1、追认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惠之美

集团 

物业管

理等服

务 

13,648.54 0 100.00% 13,648.54 

2025 年度，公司与惠之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之美集团”）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合计 13,648.54 万元，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现对 2025 年度实际与其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未预计金额 13,648.54 万元予以追加确认。 

2、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惠之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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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诚智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住所：东西湖区银湖科技产业开发园 1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房地

产经纪，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酒店管理，票务代理服务，游览景区管理，软件开

发，安全系统监控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

务，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停车场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物联网应用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安防设备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设计施工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

务（不含劳务派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劳务派遣服务，餐饮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惠之美集团资产总额为 62,364.0 万元，负债总额

为 58,071.3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4,292.7 万元。2025 年度，惠之美集团营业收入

55,687.2 万元，实现净利润 2,255.6 万元。（上述数据为惠之美单体报表数，未经

审计） 

3、关联关系说明 

2025 年，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筑底阶段，为保障生产经营稳定，推动降本

增效工作，坚持存量资源盘活，公司借鉴头部房企存量资产运作模式，相关下属

子公司与惠之美集团的物业管理服务，特别是资产处置交易关系更加广泛紧密。

公司基于谨慎考虑，将惠之美集团及其关联公司按公司关联方进行管理，对公司

及相关子公司与惠之美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的交易，按关联方交易履行公司审议表

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公司与惠之美集团的交易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存在部分遗漏，公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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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识别，导致未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 

4、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惠之美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其定价机制和定价依据是在严格遵循市

场化原则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公司自身成本水平和市场价格环境，通过双方平等

友好、公正的协商而确定的。 

（二）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追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

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会

审议。 

董事会对上述追认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补充审议，出席会议的 8 名董事（无关

联董事）一致通过。 

在审议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过程中，在对公司与福星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集团”）、湖北福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生

物”）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3 名关联董事谭少群先生、冯东兴先生、冯俊秀先

生回避表决，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对公司及子公司与惠之美集团的关联交

易进行表决时，出席会议的 8 名董事（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三） 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和金额 

  公司预计 2026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

人提供

商品 

福星集

团 
电、蒸汽 

市场定

价 
60.00 13.70 58.65 

福星生

物 
电、蒸汽 

市场定

价 
2,000.00 499.27 612.02 

惠之美

集团

（列入

车位租金 
市场

定价 
600.00 0 5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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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关联方

管理）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惠之美

集团

（列入

关联方

管理） 

物业管理

等服务 

在遵循

市 

场定价

的基础

上协 

商确定 

2,900.00 75.41 9,052.88 

关联方

资金拆

借 

惠之美

集团

（列入

关联方

管理） 

资金拆借 

在遵循

市 

场定价

的基础

上协 

商确定 

0 0 4,000.00 

合计 5,560.00 588.38 14,319.22 

 

（四）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

联人

提供

商品 

福星集

团 

电、

蒸汽 
58.65 10.00 0.41% 486.50% 

2025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预

计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福星生

物 

电、

蒸汽 
612.02 510.00 4.29% 20.00% 

惠之美  

集团

（列  

入关联  

方管

理） 

车位

租金 
595.67 - 4.17% -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惠之美  

集团

（列  

入关联  

方管

物业

管理

等服

务 

9,052.88 - 6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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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关联

方资

金拆  

借 

惠之美  

集团

（列  

入关联  

方管

理） 

资金

拆借 
4,000.00 - 28.01% - 

合计 - 14,319.22 520.00 100.00%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2025 年福星生

物产品产量增

加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2025 年福星生

物产品产量增

加所致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 

住所：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大道 

经营范围：企业资产管理，实业投资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福星集团（控股股东）资产总额为 272,97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1,977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31,001 万元。2025 年度，福星集团营

业收入 1,142 万元，实现净利润-2,326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湖北福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惠雯 

注册资本：9,284.8 万元 

住所：汉川市沉湖镇福星街 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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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食品添加剂生产；饮料生产；食品生产；保健食品生

产；饲料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 食品进出

口；食品添加剂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生

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技术进出口；仪器仪表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福星生物资产总额为 29,038 万元，负债总额为

4,95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4,088 万元。2025 年度，福星生物营业收入 6,138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040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惠之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详见本核查意见第一部分关联方介绍。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符合《深交所上市规则》条款 

福星集团 公司控股股东 6.3.3 条 

福星生物 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6.3.3 条 

惠之美集团 
详见本核查意见第一部分关

联关系说明 
6.3.3 条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福星集团、福星生物和惠之美集团近年来经营业绩稳定，财务状况及

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电和蒸汽的销售、接受物业管理等服

务。关联交易定价是在双方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的成本水平，通过

平等协商确定的。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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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将由进行交易的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

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定价机制和定价依据是在严格遵循市场化原则的

基础上,充分结合公司自身成本水平和市场价格环境，通过双方平等友好、公正的

协商而确定的。 

2025 年度，公司出现需追认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公司与惠之美生活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的交易中，存在交易管控不严，部分原始单据部门间传递不及时等

内部控制执行不到位情况，该事项根据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为一项

重要缺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

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众环审字（2026）0102518 号）。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整改工作。在本核查意见出具前，公司基于谨慎考虑

将惠之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按公司关联方进行管理，对公司及

相关子公司与惠之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交易，按关联方交易

履行公司审议表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25 年度，福星股份下属地产子公司与惠之美集团发生相关成本费用，其中

4,564.78 万元成本费用仅提供以前年度合同及结算资料并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存在子公司向惠之美集团购买酒业务后取消，惠之美集团关联公司向福星股

份子公司团购存量车位后取消的情况。对于前述事项，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无法获取更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核实交易的商业合理性，成本

费用发生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定价公允性，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众环审字（2026）0102517 号）。 

针对上述导致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保荐机构督促公司董事会

与管理层采取积极措施，相关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主动与监管部门沟通、持续关注

并督促与公司构成关联方关系的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内部设立专项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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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持续完善公司内控管理体系及加强对公司管理层关于识别和披露的关联方

关系合规管理等事项的学习和培训等方式，尽快解决上述事项以消除对公司的影

响，同时关注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该议案，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追认 2025 年度与惠之美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

实际交易时定价公允、合理，交易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对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

要，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3、相关关联交易按市场方式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

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4、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审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一致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追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公司子公司

与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湖北福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及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惠之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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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追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截

至目前，公司追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

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5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针对前述导致公司被出具

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保荐机构督促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采取积极措施，尽快

解决上述事项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加强对关联交易相关规定的学习，加强公司

内部控制，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披露程序，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同时关

注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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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追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斌  蔡雅琴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